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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E_BE_E5_B7_A5_E7_c57_89635.htm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

程质量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行为，强化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履行质量责任的监督管理，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质量责

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不良记录，是指对从事新建、扩建、改建

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、勘

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、工程质量

检测机构、监理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所规定的质量责

任和义务的行为，以及勘察、设计文件和工程实体质量不符

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况的记录。 已由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，按建设部《关于加快建立建筑市场有

关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信用档案的通知》（建市[2002]155号

）列入信用档案的，不属于本办法记录和公布之列。 第三条 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施工图审查、工程质量检测、监理等单

位的不良记录应作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年检和资质

评审的重要依据。 第四条 建设单位以下情况应予以记录： 1

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审查而未经审查批准，擅自施工的；设

计文件在施工过程中有重大设计变更，未将变更后的施工图

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并获批准，擅自施工的。 2、

采购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设计文件合同要

求的；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、建筑

构配件和设备的。 3、明示或者暗示勘察、设计单位违反工

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降低工程质量的。 4、涉及建筑主体和



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，没有经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

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，擅自施工的。 5、其他影

响建设工程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第五条 勘察、设计单位以

下情况应予以记录： 1、未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要

求进行勘察、设计的。 2、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文件进行设

计的。 3、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、设计的。 4

、勘察、设计中采用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，且没有国家

技术标准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，未按规定审定的 5、

勘察、设计文件没有责任人签字或者签字不全的。 6、勘察

原始记录不按照规定进行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的。 7、勘察

、设计文件在施工图审查批准前，经审查发现质量问题，进

行一次以上修改的。 8、勘察、设计文件经施工图审查未获

批准的。 9、勘察单位不参加施工验槽的。 10、在竣工验收

时未出据工程质量评估意见的。 11、设计单位对经施工图审

查批准的设计文件，在施工前拒绝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

的；拒绝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的。 12、其他可能影响

工程勘察、设计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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